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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上线人员权限设置功能的说明

为进一步满足纳税人个性化、灵活性权限管理需要，国

家税务总局优化了电子发票服务平台身份权限。现将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介绍

为进一步优化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电票平台）

身份权限，实现对不同身份办税人员进行差异化管理，满足

企业的精细化管理需要，国家税务总局对电票平台的身份权

限进行了细化。

二、功能概述

将电票平台纳税人端发票业务功能进一步细分为：【数

电发票】蓝字红字发票开具等；【数电发票】额度调整、纸

质发票作废及退回等；【数电发票】发票查询查验、海关缴

款书采集等；【数电发票】发票用途确认等；【数电发票】成

品油业务、机动车业务等五类，供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

自由配置，办税人员在没有配置相关功能集确认授权时，不

能操作相关业务。移动端控制规则与 web 端规则一致。Web

端和移动端功能集所包含功能如下：

电票平台 web 端身份权限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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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集 功能

【数电发票】蓝字红字发

票开具等

蓝字发票开具、开票信息维护、红字发票开具、红字发

票代开

【数电发票】额度调整、

纸质发票作废及退回等

纸质发票作废、纸质发票退回、纸质发票号段分配、发

票额度调整申请、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申请

【数电发票】发票查询查

验、海关缴款书采集等

发票查询统计、发票查验、涉税信息查询、收票箱、海

关缴款书采集

【数电发票】发票用途确

认等

发票勾选确认、发票入账标识、发票入账及税前扣除标

识、航运贸易发票同步

【数电发票】成品油业

务、机动车业务等
成品油业务、机动车业务

电票平台移动端身份权限功能表

功能集 功能

【数电发票】蓝字红字发

票开具等

红字发票代开、红字发票开具、发票基础信息维护、蓝

字发票开具

【数电发票】额度调整、

纸质发票作废及退回等
购销合同确认

【数电发票】发票查询查

验、海关缴款书采集等
发票信息查询

三、企业业务操作步骤

（一）web 端人员权限管理操作步骤

1.新增人员操作步骤

（1）纳税人使用法人或者财务负责人身份登录新电子

税务局，点击右上角账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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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侧功能树，依次选择人员权限管理-添加办税人

员-人员权限

（3）新添加办税人员默认勾选了五个功能集功能权限，

法定代表人或财务负责人在新增人员时可修改新增人员的

权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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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有人员操作步骤

（1）纳税人使用法人或者财务负责人身份登录新电子

税务局，点击右上角账户中心。

（2）左侧功能树，依次选择人员权限管理-现有办税人

员。

（3）找到需要更改权限配置的对应身份的人员，点击

【管理】按钮，然后再点击修改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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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票平台的功能集如下图红框所示，如果需要授

权或取消对应功能权限，勾选或取消勾选后，点击【确定】

按钮即可。

（5）返回上一页面后，再次点击【确定】按钮，人员

权限即可设置成功。

（二）移动端人员权限管理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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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人员操作步骤

（1）纳税人使用法人或者财务负责人身份登录电子税

务局 APP，点击右下角【我的】，再点击【账户中心】；

（2）依次选择人员权限管理-添加办税人员

（3）点击人员权限设置，新添加办税人员默认勾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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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功能集功能权限，法定代表人或财务负责人在新增人员

时可修改新增人员的权限配置。

2.现有人员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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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纳税人使用法人或者财务负责人身份登录电子税

务局 APP，点击右下角【我的】，再点击【账户中心】；

（2）依次选择人员权限管理-现有办税人员

（3）找到需要更改权限配置的对应身份的人员，点击

【管理】按钮，再点击【人员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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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票平台的功能集如下图红框所示，如果需要授

权或取消对应功能权限，勾选或取消勾选后，点击【确定】

按钮即可。



— 10 —

（5）返回上一页面后，再次点击【确定】按钮，人员

权限即可设置成功。

四、代理业务操作步骤

（一）WEB 端

1.委托企业发起

（1）新增代理

委托企业登录新电子税务局后，点击【我要办税】-【涉

税专业服务】-【我的代理机构】功能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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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新增】可新增代理机构。

录入代理机构信息，并新增委托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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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服务项目的服务大类选择“其他税务事项代理”，

服务中类选择“发票”或“代理开具发票”，在功能权限中

可被赋予“发票业务”，同时可被默认赋予电票平台五个功

能集权限。录入完成后点击确定保存即可推送到代理机构确

认。

代理机构确认后即可完成委托服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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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理机构发起

（1）新增委托协议

代理机构登录新电子税务局后，点击【我要办税】-【涉

税专业服务】-【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功能菜单。

选择【协议要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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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可新增协议

点击【新增】可新增服务项目，在服务项目的服务大类

选择“其他税务事项代理”，服务中类选择“发票”或“代

理开具发票”，在功能权限中可被赋予“发票业务”，同时可

被默认赋予电票平台五个功能集权限。录入完成后点击确定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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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记录全部录入完成，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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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成功后，会给委托方推送确认任务。

委托方同意后，协议要素信息采集成功。

（2）调整委托协议

代理机构登录新电子税务局后，点击【我要办税】-【涉

税专业服务】-【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功能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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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协议要素信息】

找到需要调整的委托服务记录，点击“编辑”

点击【新增】可新增服务项目，在服务项目的服务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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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他税务事项代理”，服务中类选择“发票”或“代

理开具发票”，在功能权限中可被赋予“发票业务”，同时可

被默认赋予电票平台五个功能集权限。录入完成后点击确定

保存。

新增记录全部录入完成，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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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成功后，会给委托方推送确认任务。

委托方同意后，协议要素信息采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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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动端

1.委托企业发起

（1）新增代理机构

委托企业登录电子税务局 APP 后，选择【办&查】-【代

理服务】-【我的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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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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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委托协议信息，当服务大类中选择【其他税务事项

代理】，服务中类选择【发票】或【代理开具发票】时，功

能权限将被赋予电票平台五个功能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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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保存成功后会给代理机构推

送代理权限确认，代理机构确认后，协议要素信息采集成功，

涉税服务人员功能权限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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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理机构发起

（1）新增委托协议

代理机构登录电子税务局 APP 后，选择【办&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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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我的委托企业】功能。

点击【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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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委托协议信息，当服务大类中选择【其他税务事项

代理】，服务中类选择【发票】或【代理开具发票】时，功

能权限将被赋予电票平台五个功能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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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保存成功后会给委托企业推

送代理权限确认，委托企业同意后，协议要素信息采集成功，

涉税服务人员功能权限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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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整委托协议

代理机构登录电子税务局 APP 后，选择【办&查】-【代

理服务】-【我的委托企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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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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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需要调整的委托服务协议，点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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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委托协议信息，当服务大类中选择【其他税务事项

代理】，服务中类选择【发票】或【代理开具发票】时，功

能权限将被赋予电票平台五个功能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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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保存成功后会给委托企业推

送代理权限确认，委托企业同意后，协议要素信息采集成功，

涉税服务人员功能权限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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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项

1.权限设置成功后，对应的人员及纳税人退出后重新登

录，权限才可生效。

2.办税人员在没有配置相关功能集确认授权时，点击功

能集下功能时将进行阻断，无法进入此功能，并进行提示“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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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该功能访问权限,请联系法定代表人或财务负责人添加

权限。”

3.在 web 端或移动端一处配置人员权限后，将在 web 端

和移动端同时生效。

4.对于普通企业，在功能上线前的办税人员如已勾选

【发票业务】，在功能上线后默认勾选了五个功能集全部功

能权限；在需求上线前未勾选【发票业务】，在功能上线后

默认不勾选五个功能集的权限。

5、对于代理机构纳税人，如功能上线前协议要素信息

中的服务项目包含有【发票业务】的功能权限，功能上线后

默认服务项目中包含有五个功能集全部功能权限；如上线前

协议要素信息中的服务项目不包含有【发票业务】的功能权

限，功能上线后服务项目中也不包含有五个功能集全部功能

权限，可根据需要调整协议要素信息中的服务项目。


